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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停车位的收益究竟应归物业公司作为停车管理服务费，还是应视为业主公共部分的收益？日前，福建福州仓山区吉
苑小区业主委员会收到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小区原物业公司返还停车收益345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这一判决结果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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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冲动酿大祸
从此开始逃亡

1999年7月的一天深夜，在密山市一

家夜总会内，突然传出喊声“杀人啦！”原

来，前来要账的杨威和人发生口角，将人捅

伤。

当年48岁的杨威有着美满的家庭，女

儿已经成年，妻子温柔顾家。事发后的杨

威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被他捅伤的人究

竟怎么样，就在医院里等待。当他得知人

没救过来后，就连夜收拾行李，扔下妻女开

始逃亡。

装哑巴扮乞丐
辗转天津、内蒙古多地

命案发生后，杨威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密山警方立案侦查。由于当时的技术条

件有限，加上杨威刻意隐藏行踪，侦破工作

一度陷入僵局。

杨威连夜跑到了天津市，由于害怕被

抓，他将自己打扮得特别邋遢，扮乞丐、装

哑巴，睡在天桥下、桥洞里，以捡垃圾来养

活自己。

“刚逃亡的那段时间，特别想家，但不

敢联系，而且一个城市待一段时间就要换

地方。”杨威说，他没有身份证，也不敢坐火

车，就靠步行或者乘坐三轮车倒短逃亡。

后来他又逃到内蒙古，在一个矿上打

黑工，一干就是十多年。后来他患了严重

的肾病，也不敢就医，只能靠吃止疼片维

持。

思家心切露马脚
被抓后感叹“终于解脱了”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家的思念也更

加强烈。2023年，72岁的杨威终于控制

不住，和女儿通了电话，他决定返回老家黑

龙江。

2024年6月中旬，一条关键线索浮出

水面。七台河市公安局戍企分局民警杨鑫

有通过分析发现，一个与杨威高度相似的

人曾在七台河步行街出现。经过进一步的

深入调查和秘密摸排，最终确定了此人就

是外地警方苦苦追寻了25年的命案逃犯

杨威。

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戍企分

局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并对杨威可能

的藏身之地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当警方敲

开房门后，杨鑫有拉着杨威聊天，询问其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我叫李建国……身份证

丢了……身份号码是……”杨威所说的身

份证号码与命案逃犯只有2个数字不一

样，这更加坚定了杨鑫有的信心。“你叫李

建国，那杨威是谁啊？知道什么事吗？杀

人的事！配合工作。”杨鑫有大声说道。杨

威身体一颤，眼神中充满了惊慌，最终低下

头说，“终于解脱了，你们来，我就知道跑不

了了，这25年，我没有一天过得踏实、没有

一天不后悔。”

经审讯，杨威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杨威已被移交至密山警方，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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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史天一

“装哑巴、扮乞丐、在矿上打零工，逃亡后没有一天不后悔，家里妻女
不敢联系，现在终于解脱了。”这是近日，25年命案逃犯杨威（化名）被黑
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戍企分局抓获后说的第一句话。

业主维权：
解聘物业公司追讨停车费

案涉小区住着1500多户居民，规划有地面停车

位442个、地下室停车位167个，以及业委会后续增设

的若干地面车位。自2005年8月起，某物业公司受开

发商委托，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包括车辆停放管

理，费用为室外每车每月60元、地下室每车每月70

元。

物业公司管理小区期间，小区环境不佳，停车秩

序混乱。2018年，小区业委会成立，于2019年1月14

日通过合法程序解聘了物业公司，次日该公司撤离。

2022年，业委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解聘的

物业返还2005年8月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小区

地面停车收益及利息。

法院判决：
物业公司返还345万余元

一审时，仓山法院认定，小区规划的442个地面

停车位及业委会增设的车位，虽经规划但无独立产

权，且未明确归属开发商或

业主，但实际占用了小区共有场地，故应视为全体业

主共有。小区原物业公司收取的每车每月60元停车

费，作为管理业主共有区域所得，应归全体业主所

有。小区原物业公司辩称停车费为停车管理服务费，

并非案涉小区的公共收益，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仓山法院判决小区原物业公司扣除25%管理费

后，返还75%的地面停车收益，即3453795元以及相

应利息。小区一审判决后，小区原物业公司上诉，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仓山法院三级法官刘培玲表示，根据相关规定，

建筑区划内规划的车位、车库归属需当事人约定；未

约定的，占用共有道路或场地的车位属业主共有。本

案中，地面车位无独立产权，且未证明有明确的权属

约定，故判归业主共有，收益亦应归业主。

以法释理：
何种停车位为业主共有

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唐士亚指出，近年来，随

着私家车数量的激增，小区地面停车位的收益分配问

题频发，成为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焦点。这些停车

位，系依据政府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住宅

区内直接设置而成。

关于此类停车位的权属界定，民法典第二百七

十五条明确规定：规划内的车位、车库归属，可通过

出售、附赠或出租等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占用业主共

有道路或场地的车位，自动归业主共有。本案中，小

区内的442个地面停车位及业委会增设的车位，均

占用了小区共有区域，且未见开发商与业主就归属

作出明确约定。因此，这些车位依法应视为业主共

有。

此外，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利用业主共

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有。

就本案而言，对于案涉车位的停车费收入在扣除必

要、合理的管理成本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属于业主共

有。

唐士亚建议，面对小区管理中的不合理现象，业

主可通过成立业委会加强监督，同时可向相关部门反

映问题、投诉举报，乃至诉诸法律，以切实保障自身权

益。他特别提到：“本案中，业委会通过诉讼成功维护

业主权益，不仅树立了典型，也为推动物业管理行业

的规范化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


